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社團公假申請規定

第1條 （目的）

為保障社團因社團事務簽申請公假之權利，並達成有效管理之目的，故制定本規定。

第2條 （申請資格） 

社團人員因舉辦學務處核可之活動、代表學校出賽及進行其他經學務處認可之活動，得簽請公假。

第3條 （申請社團公​​​​假程序）

1、 社團簽請公假需於活動前一週向學務處提出公文、企劃書等相關文件。
2、 社團簽請公假需填妥社團個人或團體公假單，並於三日前完成申請（不含例假日）。

3、 團體公假單需公假社員之原班導師簽章核可。
4、 若遇臨時狀況，無法完成本條第一項之程序，仍可依第二、第三項規定簽請公假，惟負責人須公共服務一小時。
第4條 （特別社團公假）`
一、若社團因全校性事務（如社團事務協商大會、與學校合辦之講座、社團聯展等）需辦理公假，經學務處核可後得簽請特別社團公假。

二、其公假由各社團於活動前三日提供名單後，當日附簽到名冊交由承辦單位統一辦理，不受第三條之簽請辦法規範。
第5條 （附則）
本辦法經社團事務協商大會決議通過，並提報學務處後公布施行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
